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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审议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涉及的是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与香

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银行”）或汇丰银行子公司或联系人1之间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该类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

本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4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汇丰银行续签<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冬胜先生和冯婉眉女

士回避表决，其余1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述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王为强先

生、彼得•诺兰先生、陈志武先生、蔡耀君先生、刘廷焕先生和于永顺先生事前

                                                        
1 属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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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该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交易条款及年度交易上限是公平合理的，符合

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自 2005 年开始与汇丰银行每三年签订一次《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以

规管双方在日常银行业务中进行的各项交易。最近一次《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于

2011 年签署，于 2011 至 2013 年度，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与汇丰银行或汇丰

银行子公司或联系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人民币亿元） 

 年度交易限额 

（绝对值）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已实现收益 52.37 13.73 6.03 6.96 

已实现损失 52.37 18.70 7.24 11.51 

未实现收益 52.37 5.46 2.15 1.67 

未实现损失 52.37 10.15 4.97 4.19 

衍生产品公

允价值净额 
111.39 （4.46） （3.19） （2.42）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限额 

本次续签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已根据本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调整协议项下每会计年度交易限额，具体如下： 

1、已实现收益、已实现损失、未实现收益或未实现损失的绝对值不超过人

民币78.96亿元； 

2、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净额的绝对值不超过人民币 140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汇丰银行基本情况 

汇丰银行成立于 1865 年，主席为欧智华先生，已发行普通股股本为 853.187

亿港元和已发行优先股股本为 60.88 亿美元，是 HSBC Holdings plc 的全资子公

司，注册地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1号，主要在亚太区提供全面的本土与国际银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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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 

汇丰银行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总资产64393.55亿港元、净资产5222.24

亿港元、拨备前净经营收入 2025.96 亿港元、股东应占利润 1190.09 亿港元。 

（二）汇丰银行实益持有本公司 19.03%的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主要内容 

（一）期限 

为期三年，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于 2014 年 5 月 31 日到期。如协议双方

于协议到期前两个月内达成协议，则可再续期三年。 

（二）所涵盖的日常关联交易 

《银行间交易主协议》所涵盖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拆借、债券交易、货

币市场交易、外汇交易、掉期及期权交易等。 

（三）定价原则 

每笔交易均应按适用的银行间市场惯例和一般商务条款进行。在适用的法律

法规、监管机关发布的条例或通知有规定时，采用其规定的固定价格或费率；如

不存在固定价格或费率，则采用独立交易双方在相同类型交易中通常采用的市价

或费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银行间交易主协议》项下的各交易为本公司或本公司子公司与汇丰银行或

汇丰银行子公司或联系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在本公司上市及汇

丰银行成为本公司关联方之前一直在进行，并在本公司上市后继续进行。汇丰银

行为香港最大的银行之一，以及香港及其它地区的货币市场工具、债券工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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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工具和利率工具的主要市场做市商，因此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多数大型银行均在

各自的日常业务过程中与其进行交易。 

本公司与汇丰银行已在《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中约定，确保双方进行的交易

均应按适用的银行间市场惯例和一般商务条款进行，该类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

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本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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